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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集群行为参与立法变革的机制和反思

———以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为例

张　欣

　　内容提要：移动互联技术虽扩展了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但由其触发的网络集群行为
与立法者形成压力型互动并可能对立法质量施加负面影响。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中，网络

集群行为由新媒体精准及时的信息推送机制和原创化报道风格触发，微博扩散议题并对

主流媒体产生溢散效果，微信通过聚合意见加强了集体行动意向，最终传统媒体报道决策

信息并予以相关回应。这种新型参与形式虽激发了公民传递立法需求，但也诱发信源质

量参差不齐。意见表达过程中，情绪宣泄多于理性判断，客观上消解了公众知情权。融媒

背景下媒介间议程的互动效应加大了相关的引导难度，难以形成立法供需匹配过程应有

的理性沟通和商谈。立法决策者应从根本上提升立法议程创建阶段的信息收集和信息分

析能力，在立法议程形成阶段主动促成公众有效参与，积极获取立法需求信息以提升对复

杂环境的辨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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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换代，移动互联技术凭借其技术优势开始成为新时期公民

信息获取和意见表达的重要渠道。这突破了传媒资源的瓶颈制约，使得信息传播方式发

生革命性变化。〔１〕 截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我国手机网民已达６．５６亿，手机网络新闻用户已达
５．１８亿。〔２〕 其中，手机网络新闻移动端已经成为手机网民获取新闻的最主要渠道。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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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传统纸媒和ＰＣ门户的“编辑分发”模式，新闻客户端借助于新的算法技术主动探求用
户的兴趣和偏好，通过“零时差”的推送机制实现新闻资讯的分众精准化推送，对传统媒

体进一步产生冲击。〔３〕 互联网自身具有传播属性，在为人类社会传递、交流信息的同时

还可作为沟通思想的工具，〔４〕并逐渐承载起信息时代的价值诉求。〔５〕 因此，在以移动互

联技术为基础的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即“两微一端”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来源时，有关

政策需求也自然形成、表达、传递于这一新型渠道。总体而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不

仅挑战了传统新闻机构的主导性地位，而且给决策机构的传统治理方式带来日益严峻

的挑战。网络集群行为便诞生于这一新生格局之下。近年来，借助于公共事件的发生，

常出现一定数量的、相对无组织的网民在某一因素影响或刺激下，通过网络平台自发地

做出群体性努力的现象。网民通过各种方式形成合力，向决策系统输入政策诉求并成功

推动制度变革。〔６〕

面对公众参与环境的深刻变化，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例

如，在《提高立法质量落实立法规划》的报告中张德江委员长曾明确指出新时期 “网络

等新媒体快速发展，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的难度增加”。因此，立法机关应当“深入分析

立法需求，区分轻重缓急，突出立法重点”；“重视网络民意表达，认真归纳整理分析，积

极回应社会关切”。〔７〕 在２０１５年修改的《立法法》中亦有诸多条款对旨在提升立法民
主化的公众参与制度加以规定。〔８〕 不仅立法机关积极探索互联网时代的民意特点，行

政机关更是出台了专门的舆情回应制度。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
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对涉

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要快速反应、及时发声，最迟应在２４小时内举行
新闻发布会，对其他政务舆情应在４８小时内予以回应，并根据工作进展情况持续发布
权威信息。〔９〕

上述政策调整从侧面折射出了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新特点。就立法决策

领域而言，伴随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这“两个舆论场”的力量角逐和博弈，逐渐发展

出了公众参与的两个场域。一个是以《立法法》为代表性制度依据，以听证、座谈、征求意

见、立法调研等多种参与形式为表征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另一个则是以公共事件为诱因，

以无序化、不确定性、动态性为表征的网络集群行为所代表的非制度化参与渠道。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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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行为（如网民集体关注、转发、网民集体呼吁、网络辩论等）为代表的新型参与形式在

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造成的影响是颇具复杂性的。一方面，移动互联技术扩展了公民

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大量原子化个体通过网络平台重新找到了自己在网络社会中

的归属。这种“互联网＋”的再组织化成为社会变革的驱动器。〔１０〕 采取网络集群的方式
可以表达创议、制造舆论压力，当决策层面将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视为一种正确的方

向时，通过网络发起的立法创议就有可能被接受，并成为导致政策转变和政治变革的力

量。因此，从这一角度视之，网络时代为公民提供的新型参与渠道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在

网络上发端的辩论不仅可以开启“政策之窗”来推动制度变革，还可为这些变革提供强烈

的社会支持。〔１１〕

但互联网技术的“赋权”过程是对国家和社会相互改造的过程。当城乡差距依然明

显、贫富差距依然悬殊、阶层认同危机依然严峻时，社会中出现的结构性矛盾会在互联网

上被加倍放大。〔１２〕 在网络治理技术滞后、立法决策能力不足的情形下，网络集群现象的

频繁出现并不利于法律秩序的良好生长。其自身显现的诸多特点决定了其与立法主体间

的互动常呈现为一种应急型、压力型模式。〔１３〕 这种互动关系破坏了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

性，最终会对立法产品施加负面影响。网络集群行为推动下应急形成的立法其立法程序

常由于压力性渗透流于形式，这破坏了立法的审慎、科学和理性。

因此，面对新时期的网络参与形式，要形成科学合理的治理思路和应对策略，就必须

从公众参与和立法决策制定的视角出发系统认知网络集群行为的形成机制和发展规律，

深入剖析这一新型参与现象的特点并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加以反思。２０１６年３月引起大
规模网络集群行为的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不仅在社会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影响力巨大，清晰

地展现了互联网时代“两个舆论场”的博弈和互动，而且生动呈现了移动互联时代由网络

集群行为带来的对立法决策的压力性影响。

二　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中网络集群行为的生成机理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８日，澎湃新闻的一则报道点燃了网络舆论，将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推
入了公众视野。〔１４〕 自该报道通过微博发布时起，引发了以公众集体关注、参与、讨论等为

表征的网络集群行为，并最终仅用时２６天就催生了新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
例》。在该事件中，网民集中表达了对我国公共卫生监管制度的不满和焦虑，同时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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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称“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是指未经网络传播发酵为公共事件前由山东警方披露的庞某与其女儿孙某自

２０１０年以来从事疫苗药品非法经营活动的刑事案件。本文所称“山东问题疫苗事件”是指由山东非法经营疫苗
案引发，经澎湃新闻报道、微博、微信、客户端广泛传播后于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８日至３月２２日期间引发大规模网络
集群行为的公共事件。



公开和程序正义的期盼阈值亦“上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之上”。〔１５〕 相关数据显示，山东问

题疫苗事件的影响力指数为８５．４，远超过了亦曾引发热议的王林案、复旦投毒案、ｅ租宝
非法集资案以及郭美美等开设赌场案。〔１６〕 通过网民施压而仓促修改的《疫苗流通和预防

接种管理条例》就像一个窗口，为本文由点及面地观察移动互联时代公众参与立法决策

方式的转变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一）触发期：精准及时的信息推送机制和原创化报道风格成为重要诱因

网络集群行为是一种集体行动。其形成的先决条件在于网民对某一公共事件信息的

获知。伴随着信息规模的日益膨胀，是否能够通过更为先进的信息技术架构和信息表现

方式获取公众的关注成为新旧媒体竞争博弈的关键。观察山东问题疫苗事件可知，传统

上依靠门户网站发布新闻然后被动等待用户读取的媒体运行方式已经逐渐背离移动互联

时代媒体运行的发展趋势。一些在舆情检测机构看来已经报道并看似“安全”的信息完

全可能因为不同的报道风格和信息传送方式而产生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从而成为网络

集群行为的重要诱因。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８日７时４２分，澎湃新闻发布了题为《数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１８省：或
影响人命，山东广发协查函》的微博（本文简称“澎湃报道”），〔１７〕从而曝出案值５．７亿元的
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在发布数小时后，澎湃新闻虽然删除了该报道，但彼时该条微博转

发量已近５万，在微信、新闻客户端、新闻门户网站中亦被广泛传播。由于山东非法经营
疫苗案涉及公共卫生安全，且该案中问题疫苗流通范围甚广，因此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但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发生后本于２０１５年就被公安部、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列为督办案件并入选２０１５年公安部打击食品药品犯罪十大典型案例，〔１８〕但
根据２０１５年人民网发布的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可知，该案不仅未能排在该年舆论热度的
前二十名，而且在国内各省区舆情压力指数前十名中，在主要案发地山东省也未能进入前

三名。〔１９〕 在该案侦破后，２０１６年２月２日央广网发布了《济南查获大宗失效人用二类疫
苗案 涉国内２４省市有疾控人员参与》的新闻。〔２０〕 但同样的事件在经不同媒介报道后却
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

依据传播理论，一个潜在的问题能否被公众关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媒体对该问题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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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９７２４３４．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０６－１２］。
央广网：《济南查获大宗失效人用二类疫苗案涉国内２４省市有疾控人员参与》，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ｎｒ．ｃｎ／ｎａｔｉｖｅ／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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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信息扩散方式、主题风格、叙事风格、修辞构造风格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２１〕 就

信息分发方式而言，央广网仍然采用传统ＰＣ新闻门户网站的信息分发方式，难以针对受
众偏好进行内容的精准化设计和“零时差”推送，故在信息发布后受众辐射范围有限。与

之相比，澎湃新闻客户端于２０１４年７月正式上线，下载量近三千万，日活跃用户过两百
万。为与各新闻客户端争夺市场占有率，其在推送技术上不断探索，不仅在重点新闻推送

上与其他客户端展开“争分夺秒”的竞争，而且对于推送维度、推送频次、推送时段、推送

效果都不断进行探索和完善，以维护用户与平台之间的高度粘合。因此，虽同依托于传统

媒体品牌，但信息传播技术的质化差异使得央广网和澎湃新闻客户端在受众辐射范围上

产生了明显差距。

除了信息推送技术不同外，山东问题疫苗事件报道中还呈现出新旧媒体运营思维的

差距。这尤其体现在报道风格上。虽然山东问题疫苗事件本身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但

若对新闻事件具体要素处理宽泛，语言描述方式和表达风格缺乏亲民性、可读性，也仍然

难以引发公众关注。央广网的报道就仍采取传统新闻报道思维，篇幅短小、内容原则性

强，缺乏事实细节和深度分析，总体报道风格偏于保守。而与央广网的报道不同，澎湃报

道在修辞构造和叙事构造都突破了传统纸媒报道的风格，更加亲民、可读、具有深度，从而

引起了受众广泛关注。

首先，在修辞构造上，该篇报道在题目上加入了引人关注的五个字“或影响人命”从

而指明了这一案件的严重性。在报道开篇，第一句话即为：“庞某卫胆子很大。因非法经

营疫苗被判刑后，还在缓刑期间的她就制造了一起案值更大、范围更广的疫苗非法经营

案。”〔２２〕这一信息直指监管机构的失职问题———为何已因非法经营疫苗被判刑后的庞某

仍可在缓刑期间继续从事疫苗经营？随后，在介绍完基本案情后，澎湃报道用黑色加粗字

体引出了触发公众恐慌的重要信息之一———“经庞某卫之手售出的疫苗数量和流向信

息，可能已无法精确统计和追溯”。〔２３〕 澎湃报道同时引用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

主任王月丹的评论———“这是在杀人”。〔２４〕 在移动互联时代网民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下，这

些因素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引起受众的关注并形塑受众认知。

其次，在叙事构造上，澎湃报道首先叙述案情，然后引入专家评论以增加报道可信度

和权威性，〔２５〕在评论之后将２０１４年７月安徽省无为县５位村民在接种“假人用狂犬疫
苗”后未能达到免疫效果致１位村民在一个月后因患狂犬病死亡的案例引入报道。在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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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数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１８省份：或影响人命 山东广发协查函》，ｈｔｔｐ：／／ｓｄ．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ａ／２０１６０３１８／
４３８１１９１＿０．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０８－２７］。
但事实上，该专家对公共卫生领域中的很多专业化问题发表的看法曾引起公众和同行专家的广泛争议。王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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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化阅读习惯下，如果不是字斟句酌，读者很容易将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和安徽案件中农

民死亡的后果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若接种了问题疫苗可能产生免疫失效而死亡的后果。

但实际上两起案件的情况完全不同。安徽案件中村民的死亡是因接种了假人用狂犬病疫

苗，且该案发生于２０１４年７月，案件的相关责任人已经处理完毕，可以说和山东非法经营
疫苗案并无实质关联。但这种接续性的叙事结构从逻辑上传递给受众的信息是山东非法

经营疫苗案中的疫苗存在致命性问题，一旦接种可能导致免疫失效并引发死亡。因而，澎

湃报道虽随后被删除，但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已经进入公众视野并获得广泛关注，成为了

一起公共事件。

（二）形成期：微博扩散议题引发“围观”对主流媒体议程产生溢散效果

在澎湃报道发布后，３月１８日上午９时许，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头条新闻三家微博

相继对该报道转发、推送，使得业已删除的澎湃报道仍持续引发关注。〔２６〕 当天下午和晚

上，姚晨等明星也开始发声，使得事件传播呈几何级扩大。因此在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中，

微博成为了促发网络集群行为的“围观”平台，不仅便于议题相关信息的发散流动，而且

有利于短期内形成聚集效应从而对主流媒体议程产生溢散效果。诺埃尔·纽曼等人的研

究显示，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会出现“共鸣效果”（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ｃｅＥｆｆｅｃｔ），〔２７〕即某些最先传播
信息的媒体充当“意见领袖”，对其他媒体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就中国的媒体类

型而言，当主流传媒议程偏离事件本身的客观议程时，受众会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形成舆

论，运用纠正和平衡机制反作用于主流媒体议程，产生“溢散效果”（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２８〕

在这一阶段，传统主流媒体的策略选择对网络集群行为能否最终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因为

其对敏感事件的持续报道在舆论场上具有重要的“脱敏”效应，有助于进一步激发网民参

与公共事件讨论的动力和活力。〔２９〕

就山东问题疫苗事件而言，在网络集群行为触发期，除央广网之外并没有其他主流媒

体对该事件加以报道，公众议程此时亦未表现出对疫苗监管制度加以修改的政策需求。

但在移动互联环境下，微博常可在公共事件中成为保持公众持续关注的重要“围观”平

台。〔３０〕 其与微信不同，非闭环传播的特点使其有利于信息的发散流动，从而为传统媒体

加入到山东问题疫苗事件的报道行列之中提供了机会。因此，通过澎湃报道在新媒体平

台的诱发、微博平台的议题扩散，有关山东问题疫苗事件的媒介议题由触发期进入形成

·９６·

网络集群行为参与立法变革的机制和反思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代露：《论媒介审判在新媒体时代中的社会角色———以毒疫苗事件为例》，《文化天地》２０１６年第１７期，第
２７１页。
ＤｉｅｔｒａｍＡ．Ｓｃｈｅｕｆｅｌｅ，ＳｐｉｒａｌｏｆＳｉｌｅ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Ｄｏｎｓｂａｃｈ，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Ｔｒａｕｇｏｔｔｅｄｓ．，ＴｈｅＳＡＧ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８，ｐ．１７７．
ＦｅｎＬｉｎ，ＴｓａｎＫｕｏＣｈａｎｇ，ＸｉｎｚｈｉＺｈａｎｇ，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ＮｅｗｓＦｌｏｗｓ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Ｍｅｄｉａ，Ａｓ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５，Ｎｏ．３，２０１５，ｐｐ．２３５－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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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４３－５１页；余霞、廖小丽：《试论微博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传播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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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引爆”了传统主流媒体的报道议程。一系列主流媒体对山东问题疫苗事件开始追踪

和报道。从３月１９日上午１０点开始，“官方舆论场”便开始发布有关山东非法经营疫苗
案的相关信息。例如，食药监总局对该案加以回应，表明了查清问题疫苗来源和流向的决

心；〔３１〕山东省食药监局也发布了《关于庞某等非法经营疫苗案有关线索的通告》，公布了

济南市食药监局在协助公安机关侦破该案中掌握的信息。〔３２〕 此外，一些地区的疾控中心

对本地区的疫苗情况也做出了说明。〔３３〕 但是主流媒体、官方公告未能摆脱官方信息公开

时的一贯策略。这些公告或篇幅短小，或对公众急切关心的核心问题未能直接针对性地

解答。因此，公众对权威部门及时公布疫苗具体流向、严惩涉事单位及个人的呼声强烈，

超七成网友对权威部门的表态延时表示不满。〔３４〕 直到３月１９日，腾讯新闻网才率先发
布了新闻调查专题，向受众披露了涉案庞某的“进货”渠道、销售渠道，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了政府在监管层面的漏洞，比较系统、直接地回答了主流媒体和官方消息未充分解释的

部分问题。在该新闻调查的最后，腾讯新闻网做出了这样的调查：你还会带孩子去打疫

苗吗？结果显示：２５５６９人选择“会”，而４６６４９人选择“不会”。由此可见，山东问题疫
苗事件中线上的治理风险已经具有向线下转化的趋势。〔３５〕３月２０日，随着网络集群行
为的逐渐形成，各地开始展开涉案问题疫苗的核查行动。〔３６〕 一些官方媒体开始从《疫

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以及《疫苗供应体系建设规划》入手，从制度层面检视疫苗

流通环节的监管漏洞问题。〔３７〕 当晚，以央视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体还对山东非法经营

疫苗案进行了报道。３月２１日，山东公布了非法经营疫苗案查封疫苗品种名单，同时
多地展开了排查问题疫苗的活动，要求与嫌犯有交易的单位限期主动报告，主动约谈当

地疫苗企业。

虽然主流媒体的报道多存在回应焦点偏离、信息供给滞后、信息量供给不足等问题，

但微博平台有利地推动了山东问题疫苗事件的议题扩散，成功地设定主流媒体的报道议

程。而主流媒体的加入又发挥了“趋势设定”（Ｔｒｅｎｄｓｅｔｔｉｎｇ）的功能，不仅成为其他媒体
资讯与参考架构的来源，〔３８〕而且可以持续推动议题关注热度，客观上促进了山东问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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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刊》２０１６年第１５期，第９１页。
新华社：《各地已开展涉案问题疫苗核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ｌｏｃａｌ／２０１６－０３／１９／ｃ＿１１１８３８２５６０．ｈｔｍ，最
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０７－２１］。
安徽日报：《堵住疫苗安全监管漏洞》，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６／０３２０／１０／ＢＩＪＩＶＵＩＴ０００１４ＡＥＤ．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
间：［２０１６－０７－２１］。
翁秀琪著：《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证》（第三版），台北三民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４２－１６２页。



苗事件相关集群行为的滚动形成。从３月１８日、２２日的数据可知，传统媒体报道与新媒
体报道之间呈现了较高的协同效应，出现了信息更新量的高点。〔３９〕 网民通过自发性大规

模转发疫苗相关事件、发表网络评论的方式持续聚合对山东问题疫苗事件的治理意见以

及疫苗生产、流通和监管环节频频提出质疑。３月２２日，有关问题疫苗的网络自发关注
和讨论达致最高点，网络集群行为正式形成。仅３月２２日一天，与疫苗、山东疫苗、问题
疫苗有关的百度搜索量就分别达到１９５０００次、１７２８５次、４３５５７次。〔４０〕

（三）高涨期：微信成为“争议”平台通过聚合意见加强集体行动意向

有关网络集群行为的最新研究表明，社交媒介通过技术实现了个人信息的即时发布，

其将个人用户有关某一事件的评论、态度通过互动平台清晰地展现于关联用户之间。当

突发事件发生时，每个人在社交平台上的呼吁虽仅为微小的努力，但这种互动的努力由于

对他人清晰“可见”（ｖｉｓｉｂｌｅ）从而强化了集体行动的意愿。〔４１〕 在围绕山东问题疫苗事件
的网络集群行为中，微博和微信平台由于各自的技术结构差异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微博

侧重于信息的发散流动，有利于议题的扩散，从而设置主流媒体的报道议程，客观上发挥

协同推进网民关注的功能。这一阶段的网络集群行为表现为网民自发形成的高频搜索行

为和大规模转发行为。而要真正形成集体一致的意见还需借助辐射范围广泛且信息传递

便捷的“辩论”和“商谈”平台。由于具有“熟人社交、闭环传播”的特点，〔４２〕微信平台虽然

在信息源扩散方面作用有限，但在引发争论、聚合形成群体意见、探索政策诉求的深层参

与行为上可发挥独特优势。当具有相似偏好和认同特质的微信用户不断在朋友圈中转发

趋向一致的意见时，极易形成“群体极化”现象。〔４３〕 信息选择因此呈现推己及人之势，最

终影响个体意见的形成，强化行动意向。因此，伴随着具有强关系网络特点的微信平台上

对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进行的广泛讨论，网民群体对待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的核心认知

和态度基本形成，网络集群行为步入高涨期。

３月２２日，一篇名为《疫苗之殇：你沉默，你就是帮凶》的文章凭借新媒体之便捷，在
微信朋友圈、微博疯狂转发，创下百万阅读量，彻底引爆了公众的恐慌和愤怒情绪。该篇

文章将财新记者郭现中２０１３年的旧文《疫苗之殇》中有关疫苗问题报道的部分文字、图
片“嫁接”到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中，通过镜头特写大量展示儿童在接种疫苗后的悲惨境

遇，同时结合煽情化的表达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和自危意识，并再次混淆了公众对问题疫

苗副作用的判断。随后在“点击即权力”的运行逻辑下，一系列类似“标题党”文章在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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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李向帅：《山东疫苗案：有效处置才能中和“情绪式认知”的偏激》，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ｙｕｑｉｎｇ／２０１６－０３／
２３／ｃ＿１２８８２６４４０．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０７－３０］。
相关数据根据百度指数搜索后获得。百度指数：ｈｔｔｐ：／／ｉｎｄｅｘ．ｂａｉｄｕ．ｃｏ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０７－２２］。
ＰｅｔｅｒＪｏｈｎ，ＳｃｏｔｔＨａｌｅａｎｄＴａｈａＹａｓｓｅｒｉ，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Ｈｏｗ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Ｓｈａｐ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ｐ．１２－１３．
郭小安、薛鹏宇：《微信朋友圈会让我们更相信谣言吗？———试论微信谣言的三个传播特征》，《电子政务》２０１５
年第２期，第３３－３８页。
黄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微博、微信的议题呈现异同———以２０１６年山东“疫苗事件”为例》，《科技传播》２０１６
年第８期，第１００页。



平台大规模转发。新华网网络舆情监测系统显示，３月２２日当天，新闻更新量已经超过
７９００条，总信息更新量已经超过１２０００条。〔４４〕

在恐惧、焦虑氛围之下，一些微信平台的文章开始呼吁受众形成合力“倒逼改革”。

例如，《疫苗之殇，不希望又是一次“三鹿奶粉”》一文直接指出：“如此重要的疫苗却成

了不法分子谋取暴利的工具，其性质恶劣到令人惊惧的地步。持续关注，就是倒逼改革

的力量！”〔４５〕由此，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中的网络集群行为迎来了高涨期，网民表示持续

关注并逐步演化为共同的政策诉求。通过大规模加入到山东问题疫苗事件的信息再生

产活动中，网民以发帖、回帖、转发、评论等多种方式，对疫苗监管制度的改革做出群体

性努力。

（四）分化期：传统媒体报道决策回应信息疏导网络集群行为

在高涨期，通过“两微一端”平台，网民大规模转发山东问题疫苗事件的进展、分析事

件成因、探索解决方案并自发呼吁更多网友加入以形成线上压力推动制度变革。与此同

时，线上的集群行为还引发了线下的“集体行动”。在山东问题疫苗事件前后，网民在疫

苗接种态度和接种行为上呈现出明显差异。通过对３００万用户接种行为数据的统计和
１５万家长的态度和行为展开调研，相关数据显示，山东问题疫苗事件后的２０１６年４月与
３月相比接种针次环比下降１５．５９％，第二类疫苗环比下降３１．８９％，最高地区第二类环比
下降近４０％。这表明人们改变了接种疫苗行为的激励，疫苗接种量大幅下降，〔４６〕增加了
整个卫生防疫系统的风险。

面对在高涨阶段愈演愈烈的网络集群行为，策略性地进行信息竞争以增加疏导的有

效性至关重要。若传统媒体可以在网络集群行为的触发期和形成期及时、高效地提供权

威且高质量的信息，则可有效控制集群行为的增长。但官方舆论场在山东问题疫苗事件

中遭遇了困境。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源，网民在该事件中对网络媒体的信任超过了对传统

媒体、权威机构和疾病防控领域官员、专家的信任。〔４７〕 正如有报告指出的，三鹿奶粉事件

曾让公众对公共卫生安全监管部门的信任指数降至冰点，但八年过去了，在山东问题疫苗

事件中，由于监管的诸多漏洞和公众认知风险敏感性的提升，网民对监管信源的信任“围

墙”再次塌陷。〔４８〕 所以，在网络集群行为的形成期和高涨期，虽然各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和防疫部门回应已算及时，但面对汹涌的舆情和日益高涨的网络集群行为，一时间未

·２７·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新华网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山东疫苗案舆情分析———有效处置才能中和偏激》，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２０１６－０３／２３／ｃ＿１１１８４２２２９１．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１２－２５］。
《疫苗之殇，不希望又是一次“三鹿奶粉”！》，ｈｔｔｐ：／／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ｂｉｚ＝ＭｚＡ４ＮＤｃ０ＭＤＹｘＮｇ＝＝＆ｍｉｄ
＝４０２６４７２９３＆ｉｄｘ＝１＆ｓｎ＝１０１ｃ３ｅ２ｂ６ｃｆ６ｃ８６２７ｃ９９７８６４９４６９ｃ３９０＆３ｒｄ＝ＭｚＡ３ＭＤＵ４ＮＴＹｚＭｗ＝＝＆ｓｃｅｎｅ＝６，最后
访问时间：［２０１６－０７－２５］。
长宁新：《中国家长疫苗接种态度及行为大数据报告》，ｈｔｔｐ：／／ｍｔ．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６０７０４／ｎ４５７７２３６１２．ｓｈｔｍｌ，最后访
问时间：［２０１６－０７－２５］。
腾讯传媒大数据：《“疫苗恐慌”舆情奔袭》，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ｕｊｉａｂｉａｎｙｉ／ｙｉｍｉａｏｙｕｑｉｎｇ．ｈｔｍｌ，最后访问
时间：［２０１６－０８－２０］。
腾讯传媒大数据：《“疫苗恐慌”舆情奔袭》，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ｕｊｉａｂｉａｎｙｉ／ｙｉｍｉａｏｙｕｑｉｎｇ．ｈｔｍｌ，最后访问
时间：［２０１６－０８－２０］。



能达致有效调控疏导的局面。

以３月２２日为转折点，司法机关、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国际组织先后做出回应，成为
山东问题疫苗事件网络集群行为分化发展的转折点。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非法经营

疫苗系列案。〔４９〕 国家卫计委公布了疫苗接种后异常反应的情况，表达了坚决查处违法违

规购进和使用第二类疫苗的决心，还对新媒体中常提到的有关“毒疫苗”、“杀人疫苗”的

概念进行了辟谣。９３．４３％的网友直到３月２３日以后才了解到问题疫苗并不是“毒疫苗”
和“杀人疫苗”的真相。〔５０〕３月２３日当天，央视报道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出要彻查问
题疫苗流向的重要批示。由于网民对官方媒介信任较低，因此在疏导阶段，关键决策人物

的发言和表态常成为提高公众信任阈值的重要方式。主流媒体通过大规模报道关键决策

人物的决策动向与新媒体信息进行了有效的竞争，提升了公众的媒介信任，从而较为有效

地疏导了网络集群行为。此外，世界卫生组织也加以回应。〔５１〕

在网民对山东问题疫苗事件的关注逐步降低、有关问题疫苗的谣言被逐一攻破之

时，网络集群行为进一步分化。一部分具有专业知识、公益精神和相似职业背景的网民

可能会在网络集群行为中逐步形成明确、具体的诉求并通过集体一致行动进一步推动

变革。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９日，１３名律师联名致信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在疫苗犯罪案中保
护公民知情权和受救济权的要求》。〔５２〕 该联名信提出了更多在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

上未曾触及的更为专业化的立法变革诉求，包括建立疫苗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机制、疫苗

损害赔偿制度、披露不良反应信息机制、疫苗信息公开机制，以及限制监管机构部门利

益和限制适用刑法对疫苗类犯罪的缓刑执行等建议。联名信中还申明了请求修改《全

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的立法需求。４
月１３日，距离澎湃新闻曝出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仅时隔２６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就通过了
《国务院关于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决定》，以强化监管制度，对山东

问题疫苗事件做出立法层面的回应。该条例取消了疫苗批发企业经营疫苗的资格，强

化了疫苗全程冷链储运管理制度，建立了疫苗全程追溯制度，并加大了处罚及问责力

度。就监管责任的角度而言，新条例对网民的大部分诉求加以了回应，但是对于联名信

中提出的希望建立接种异常反应补偿机制、披露不良反应信息机制等诉求则仅进行了

原则性的回应。而此时大规模的网络集群行为已呈消解之势，网民未再展开新一轮的

关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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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５１〕

〔５２〕

最高人民检察院网上发布厅：《最高检挂牌督办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 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切实做好

案件办理工作》，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ｐ．ｇｏｖ．ｃｎ／ｘｗｆｂｈ／ｗｓｆｂｔ／２０１６０３／ｔ２０１６０３２２＿１１４８５４．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
０７－２５］。
张梦溪：《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突发性事件传播中议程设置互动分析———以“问题疫苗”事件为例》，《新闻研究

导刊》２０１６年第１５期，第９２页。
新华网：《世界卫生组织：不正确储存或过期疫苗几乎不会引起毒性反应》，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
２０１６－０３／２２／ｃ＿１１１８４０９４４２．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０７－２６］。
财新网：《多名律师致信国务院 吁速对疫苗案采取补救措施》，ｈｔｔｐ：／／ｃｈｉｎａ．ｃａｉｘｉｎ．ｃｏｍ／２０１６－０３－２９／
１００９２５９４９．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０７－２６］。



三　网络集群行为设置立法议程的特点和反思

每一项社会领域中的革命都会带来一系列变迁，从而转变人们的观念、态度、行为和

习俗。移动互联技术的诞生和日益普及使其具有能够使微小的事件瞬间成为公共话题的

能力，〔５３〕这极大地增加了决策环境的复杂性。作为制度变革的承担者，立法机关虽然曾

被认为具有收集民意信息的优势和能力，〔５４〕但伴随着社会复杂性的提升，仅依靠其自身

已经难以应对这一挑战。在立法决策形成系统内部，由于做出集体立法决策所耗费的

信息总体成本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因此，有效的公众参与被视为可以帮助立法决策者

获取真正立法需求信息，合理部署立法资源的重要渠道。公众参与的激励，参与中信息的

质量、信息的规模、信息传递的形式乃至信息传递的时机对于立法决策的质量产出都具有

重要意义。

通过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中网络集群行为的形成机制可知，影响公众参与立法决策的

认知环境已经发生质变。立法决策主体应当及时认识到“两微一端”正在通过“技术赋

权”的方式扩展公众参与立法决策的议价能力。〔５５〕 某一公共事件常成为引发网民群体自

发参与决策、汇聚表达意见、推动立法变革的催化剂。山东问题疫苗事件虽然仅为个案，

但是其为剖析新时期公众参与立法议程的特点提供了重要样本。通过这一事件可知，网

络集群行为参与立法决策时常具有如下四个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现阶段的网络集群行

为在参与决策形成时表现出巨大的复杂性。这种新型的以网络集群行为为表现方式的参

与现象虽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制度变革，但其难以形成立法供需决策中所需的有效沟通

和商谈，最终从整体上为立法决策变革带来质量风险。

（一）虽激发公民传递立法需求但诱发信源质量参差不齐

法律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在前互联网时代，对于非组织性的或者相对缺乏组织的

社会而言，每个具有类似行动逻辑的成员具有极强的搭便车激励，因而难以有效传递自身

的立法需求，〔５６〕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因此，在传统的立法实践中，利益团体常作为传

递公民制度需求的中介平台来有效克服个人信息传递激励不足的问题。〔５７〕 但长期以来，

我国的组织团体在立法参与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公众参与的整体效果并不令人满意。〔５８〕

“两微一端”平台降低了公众获取有关立法决策信息的成本，使得网民降低了搭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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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开始自发传递立法需求。社交媒体和客户端通过在用户注册之初收集偏好信息，在

技术层面筛选兴趣相似的网民群体并为其互动提供平台。尤其在基于微信联系人而形成

的熟人社交平台中，使用者因立场观点相近更易联结从而增进了社群聚合的功能。〔５９〕 因

此，一方面达成集体行动的信息获取成本下降，另一方面形塑集体认知的黏着性增强。从

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嬗变改变了公民个人在传递立法需求时的成本和收益机制。公民在

新媒体环境下更易将立法需求的表达付诸实际行动。

但与此同时，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也警示了诱发网络集群行为的信源质量问题。相关

数据显示，网络媒体、朋友圈、微信公号成为网友快速获取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相关信息

的最主要渠道。而与之相比，传统媒体作为信息获取第一信源的比例极低。〔６０〕 作为形塑

公众认知的重要信源，虽然新媒体在如何吸引公众方面常可以获得成功，但在信息传递的

质量上却令人堪忧。在引发网络集群行为的报道中，澎湃报道虽然引起广泛关注，但该篇

报道对于一类疫苗与二类疫苗的区别、二类疫苗储存不善可能导致的后果这些关键信息

未能准确传达。再加之采用了“标题党”的报道方式，使得用户在阅读文章时已经先入为

主地产生“偏见”，认为涉案疫苗可能致命。因此，“问题疫苗”、“毒疫苗”、“杀人疫苗”、

“失效疫苗”等诸多极易引发公众混淆和焦虑恐慌的术语大量充斥网络和新媒体，成为网

络集群行为无序化、情绪化的重要诱因。即使有相关报道对这些术语加以澄清，但澎湃报

道率先为公众植入的“刻板印象”已经根深蒂固，这直接导致高涨期公众改变了疫苗接种

的行为和态度。

（二）意见表达时情绪宣泄多于理性判断客观上消解了公众知情权

符号互动理论指出，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提高并加强了人群集体反应。当社会

不稳定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会产生漩涡式的反应，增强人群对于该事件的情绪，进而诱

导民众做出非理性的判断及行为。〔６１〕 相关研究显示，当外界压力增大时，个体之间互动

的频率亦会增大。突发事件作为外界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爆破点，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互

动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态势。这种互动容易受到谣言的影响，产生盲目从众的社会模仿

行为，〔６２〕加剧群体极化现象。与常态化、制度化的公众参与相比，网络集群行为常由突

发公共事件引发。这给网民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压力，在试图推动变革时常呈现短期、迅

速、集中地进行情感宣泄的参与特征。

相比其他公共事件，由于疫苗涉及到儿童的健康，公众爆发出更为强烈的自主传播和

参与事件解决的欲望，并表现出“出离愤怒”的情绪。相关数据显示，微信朋友圈信息类

型中接近七成比例是“对问题疫苗表示谴责的愤怒贴”。〔６３〕 在高涨期，关键词为“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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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信平台阅读数前３０位的文章中，“倾向传播恐慌悲哀情绪”的文章占比最高，且“带
有激动情绪的文章传播效果最好”。〔６４〕 因此，在网络意见表达高涨时，恐惧和焦虑情绪的

爆发式表达呈现出比澄清事实、追究问责、解决问题等更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各种旧文

新发，发帖骂战充斥网络，自媒体平台上的“口水战”成为信息噪音，牵绊了公众和决策

机关的注意力。网络信息一度呈现的“窒息式真空状”导致这一阶段的公众参与虽然

频率高、范围广，但是却不利于形成有效的治理决策。互联网技术给公众知情权带来的

各项优势反而被逐渐消解。因此，在高涨期，信息规模总量虽然急剧增加，但由于信息

质量低下，尤其是高质量、客观和权威的信源匮乏现象明显，导致伴随着恐慌情绪的公

众参与呈现无序性和短期集中爆发的特性，情绪宣泄多于理性判断，最终无益于治理决

策的有效形成。

（三）融媒背景下媒介间议程互动现象加大引导难度

在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框架中，我国公众议程、媒体议程和政策议程设置之间大多呈

现“政策议程设置主流媒体议程、主流媒体议程设置公众议程”的图景。〔６５〕 大众传媒传播

的信息可控性较强。有关某一公共事件的信息流通难以越过行政边界，公众参与具有明

显的地方化、可控化特征。但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的路径变得隐蔽和模糊，社会信

息和意见也经常越过行政边界，突破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权力界限，打破媒体垄断新闻

信源的局面，呈现出离散化态势。〔６６〕 网络意见表达也因而打破了传统公众参与的有序

化、制度化特征，参与范围和参与程度呈现出挣脱以往既有秩序的新趋势。

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借助媒体融合这一国家战略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政策改革空间。

若与新媒体进行融合竞争，传统媒体需要不断探索市场化的传播定位和经营思路，为受众

提供更高质量的信息。在融媒战略之下，可以发现“两个舆论场”之间的力量对比呈现出

动态博弈的特征，展现出“媒介间议程设置”（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ｔｉｎｇ）的效应。〔６７〕 正如
有学者指出的：“网络媒体具有草根性，因此仅仅依靠互联网自身的力量所产生的社会效

应是有限的，只有经过传统媒体深入跟进和证实，网络舆论才会更加权威和可信。传统媒

体与网络舆论互为议题来源，不仅互相补充，还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使事件的影响力不断

扩大，波及各方面。因此当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联合起来，会产生１＋１＞２的效果，造成
不可忽视的社会舆论效果。”〔６８〕媒介间的互动客观上增加了对网络集群行为的调控难度。

在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中就可发现这一规律。新媒体的多点传播和去中心化特性一方面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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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主导性，但另一方面又通过设置公众议程为主流媒体加入报道

赢得了更为宽阔的活动空间。而传统媒体的加入对于网络集群行为又具有趋势设定的功

能，为网民对疫苗议题的持续关注增加动力。例如新华社、检察日报、新京报等主流媒体

就主动指出了导致山东问题疫苗事件的监管制度漏洞问题和非法疫苗受害者的安抚问

题，推动了公众对疫苗问题的再认识。因此，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形成的“竞争”且“融合”

的格局客观上具有协助新媒体推动某一公共事件形成，聚合公众对立法议程施加压力的

作用，〔６９〕加大了对网络集群行为的引导难度。

（四）难以形成有效的理性沟通和商谈从而对立法变革施加不利影响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的确为公众营造了一个新型“公共领域”。就如超过半数网友

所表示的，有关“疫苗之殇”引发的网络辩论和纷争“可以引发大家关注疫苗事件，是好事

情”。〔７０〕 通过互联网构筑的讨论平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事件成为舆论焦点，从而对监管

部门形成高压态势，推动获得解决问题的螺旋通道。但在现阶段，互联网领域中达成的沟

通和商谈效果远不理想。能够有效形成民意的沟通和商谈应当包含理性、公平、公开的对

话和论辩过程，具有多元化和包容性特点。但在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中，以发帖、回帖、转

发、评论等为表现形式的群体性努力缺乏有效的理性沟通和论辩。大规模情绪宣泄化的

表达反而不利于公众客观分析疫苗监管漏洞的真正根源，从而无法在网民之间理性地汇

聚诉求。由于网络集群行为常具有即时爆发特性，立法决策者常出现反馈的滞后性和应

对的不彻底性，这使得立法产品的供给双方无法形成有效的沟通和反馈，从而导致立法产

品的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难以达成真正合意。

在山东问题疫苗事件中，公众的确强烈呼吁监管制度的变革。但真正的需求乃是完

善疫苗监管的现存漏洞，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面对迅速集聚的网络集群行为，国务

院虽仅时隔２６天就做出了修改决定，从立法资源的分配环节满足了公众的要求（ｄｅ
ｍａｎｄｓ），但能否真正地满足公众在疫苗监管制度上的立法需求（ｎｅｅｄｓ）目前尚难全面评
价。新条例对于疫苗生产、流通类企业的打击非常沉重。虽然通过取消疫苗批发企业经

营疫苗的资格来压缩流通环节，力求打通生产企业到销售终端的路径以杜绝类似案件的

发生，但目前疫苗生产企业尚难组建自己的配送队伍。虽然新版条例允许生产企业委托

有相应资质的配送公司，但对配送队伍的能力要求使得客观上增加了配送费用和配送难

度。〔７１〕 此外，新条例中经营权的收回也导致一些大企业逐渐退出了疫苗行业，小企业由

于不具备冷链配送业务能力也无奈退出疫苗行业。〔７２〕 而就此次处于事件中心的沃森生

物而言，由于其子公司山东实杰及圣泰药业涉案，其《药品经营许可证》已经被吊销，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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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使其“打造最大疫苗代理平台梦破碎”，超过１１亿元的投资效果恐打折扣。〔７３〕 因此，此
次条例的修改可能引发长远且实质性的担忧。人类发明疫苗的速度本身落后于病毒更新

和变异的速度。现行疫苗政策对整个疫苗行业的冲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发展。而

疫苗的研发需要在政府的援助下由企业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当疫苗企业不知所措，

疫苗行业遭受难以预期的政策冲击时，可能对公共卫生发展带来未知的影响。当网络集

群行为逐渐褪去，应急立法却需要在长期法治实践中落地运行时，立法实效的发挥终将成

为公众认知立法功能的重要标尺。而应急状态下的立法难免在立法质量上存在无法全

面、冷静、审慎决策的风险。

四　结　语

立法质量的提升有赖于形成立法决策时获得的规则信息和事实信息是否充足、客观

和科学。〔７４〕 立法决策依据的信息质量决定了立法决策的质量和立法产品的最终产出，进

而影响法律产品的实效，同时还对立法主体的合法性、正当性具有重要意义。〔７５〕 伴随着

移动互联时代的来临，媒体只重视“扩散”的时代已经过去，成功“渗透”成为了未来。新

媒体将进一步扮演“扩渗透”的角色。〔７６〕 当公众参与以一种偶然的、自发的方式集中爆发

时，立法主体常陷入“媒体报道—网络集群形成—压力型立法”这一被动回应的漩涡之

中。这增加了立法决策者信息使用策略失衡的风险，加重了各个环节的信息不对称，从而

递归性地对立法质量产生影响。因此，对于立法决策者而言，应从根本上提升自身的信息

决策能力。这着重体现为立法决策者在立法议程创建阶段提升对复杂环境的辨识能力。

这种辨识能力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体现为以立法预测、立法规划、立法创议等立法准

备阶段需要的“调查研究、分析比较和科学论证”为表现形式的信息收集和信息分析能

力。〔７７〕 另一部分则主要体现为在立法议程形成环节通过设定有效的决策参与机制有序

引导并促成公众参与，主动获取公民立法需求信息的能力。“法律参与的扩大不只是增

进法律秩序的民主价值，它还能有助于提高法律机构的能力。”〔７８〕在具有基础性、源头性

的立法议程形成环节，通过为公众提供制度化的参与渠道，获得公众有关立、改、废的立法

需求信息并适时加以反馈，在既有条件约束下对特定时期的社会问题所联结的需求信息

进行甄别、筛选和排序，最终形成科学、合理的回应策略。这是提升立法机构对复杂环境

·８７·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鄢银婵：《疫苗新政打碎全国最大代理平台梦 沃森生物逾１１亿投资效果恐打折》，《每日经济新闻》２０１６年４月
２８日第６版。
黄文艺：《信息不充分条件下的立法策略———从信息约束角度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政策的解读》，《中国法学》

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１４４页。
Ｃｆ．ＣａｒｙＣｏｇｌｉａｎｅｓｅｅｔａｌ．，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ｒｕｔｈｆｏｒＰｏｗ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９，２００４，ｐ．２７７；ＴｈｏｍａｓＯ．ＭｃＧａｒｉｔ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ｔｈｅＲｅａｇａｎＥｒａ，Ｍａｒｙｌａｎ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４５，１９８６，ｐ．２５３，２５９．
林维国著：《新媒体与民意：理论与实证》，五南图书出版２０１３年版，第３页。
李培传著：《论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６５页。
［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著：《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版，第１１０页。



书书书

辨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有助于立法决策者对立法资源的部署和安排发挥更大的

影响力、自主性和能动性，谨慎和科学地选择、处理由网络集群行为传达的立法需求并适

时、适度地有效回应。

［本文为２０１６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１６ＹＪＣ８２００５０）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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